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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10月
13日，中海国际社区内有两家房屋

中介机构，因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

报告房屋出租人和承租房屋的流

动人口基本情况，市中公安机关依

据《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对其分别处以罚款500元并

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罚。据悉，这是

济南市首张房屋中介行政处罚单。

两个辖区成为试点

今年以来市中公安分局治安

大队户籍科在法制部门的支持下，

提 出 了“ 先 行 告 知 — —— 取 证 处

罚——— 教育培训”的工作模式，并

以七贤、大观园两个辖区治安情况

相对复杂，房屋中介密集混杂的派

出所为试点，积极开展房屋中介机

构清理整顿工作。

10月13日，市中公安分局民警

对七贤派出所辖区进行了集中检

查。在此次检查过程中，民警发现

中海国际社区内的两家中介的租

赁业务，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

房屋出租人和承租房屋的流动人

口基本情况。“第一家中介机构5个
合同中有4个没有登记，第二家2个
合同都没有登记。”市中公安分局

七贤派出所副所长林肯说。

在充分调查取证后，市中公安

依据《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第13条和39条规定，对两

家房屋中介机构分别处以罚款500
元并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罚。

最高可罚3000元

“初犯我们予以500元罚款，再

犯或是情节严重的，最高将被处以

3000元罚款。”济南市公安局市中

区分局户政管理科科长胡杨说。

“我们检查前下发过告知书，

明确了中介机构在这方面的义

务。”胡杨说，根据规定，从事房屋

租赁的中介机构自介绍成功3个工

作日内，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房屋

出租人进行社会用户注册，并对

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信息进行登

记录入。

推进流动人口管理全覆盖

“有一些中介机构法律意识

淡薄，还担心上报房屋出租信息

会泄露房源，在我们明确告知其

义务后仍拒不履行，依照法律我

们对其进行了处罚。”林肯说，“之

后我们将召集辖区的中介负责

人，进一步明确责任。”

民警表示，房屋中介处罚和

管理中取得的经验“打开了路

子”，下一步市中公安分局将不断

拓展工作范围，将其经验推广到用

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和大型集贸市场、商品集

散地管理机构等单位的管理工作

中，力争收到“处罚一家，教育一

片”的效果，推进流动人口社会化

管理的全覆盖。

未上报租房人信息 两房屋中介被罚500元
市中公安开出济南市首张房屋中介行政处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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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洪雷

通讯员 温进才 王继学

生活日报10月16日讯

交房时，市民章强(化名)发现

开发商承诺的“优质学校”，却

变成了“非优质学校”，一气之

下，他将“说话不算数”的开发

商告上法庭。历下法院一审认

为，开发商承诺的相关学区房

内容并未订入商品房买卖合

同，原告章强被判败诉。日前，

济南中院经审理依法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新闻

承诺无法兑现

开发商曾称是个错误
□记者 范洪雷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媒体公开报

道，早在2013年，济南市教育局公布各

区学校招生范围，涉案的尚品燕园小

区就因未划入甸柳一小分校的学区

遭到业主们的追踪维权。对于未能兑

现当初承诺的学校，开发商相关负责

人曾回应称“那是一个错误”。

据了解，开发商在《关于落实尚

品燕园项目教育配套问题的通知》中

承诺：凡购买尚品燕园项目的客户，

在符合入校条件且实际交房后，业主

及子女户籍在尚品燕园项目行政所

在地的，均可免择校费享受中海紫御

东郡园区的小学(现为甸柳一小分

校)、绿城百合花园园区的中学(现为

甸柳一中分校)就近入学的权益。落款

时间是2012年9月。

一名姓徐的业主称，他是2013年

12月份买的尚品燕园的房子，当时开

发商承诺，买房后可以免择校费，让

孩子享受济南市甸柳一小(分校)的教

育资源，但交房时，尚品燕园却被划

到了甸柳一小(分校)学区红线以外，

上名校的路就此被堵住了。“这个承

诺是2012年一区刚开盘时的说法，后

来已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我们在2013

年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承认了，2013年

下半年买房的业主都知道这一点。”

关于这份承诺，开发商一位陶姓负责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

名校承诺“落空”，业主们纷纷表

示不满。有业主介绍，历下区教育局

就尚品燕园被划出红线一事给出的

解释是，甸柳一小(分校)因为配套资

源有限，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学生。对

此，有业主表示，在同样未交房的情

况下，与尚品燕园条件相同的力高国

际、盛景家园等均被划入甸柳一小(分

校)的学区，“其实别的楼盘都交了赞

助款，签了协议了，但尚品燕园没

有。”业主舒先生称。

承诺学校落空 业主状告开发商败诉
历下法院：相关内容未订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优质”学校变“非优质”男子状告开发商

几年前，章强夫妇来到济

南某置业公司售楼处，在阅读

了某地产公司发布的《关于落

实尚品燕园项目教育配套问题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
《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样本

后，了解到小区房屋系优质学

区房，于是，高高兴兴地交了首

付款，办理了银行按揭。

然而，一年后交房时，章强

却发现开发商承诺的“优质学

校”换成了离家较远的“非优

质”学校。“开发商说话不算数，

说好的‘优质学区房’去哪儿

了？”章强十分气愤，一纸诉状

将开发商某置业公司和发布

《通知》的某地产公司告上了法

庭，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因“优

质”学区房和“非优质”学区房

造成的房屋差价1万元。

历下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2年9月，章强与某置业公

司签署《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

同》，购买尚品燕园某房屋。买

受人在签订本合同时已对小

区各项配套设施及所在楼宇

的结构布局作充分了解。章强

于2014年12月交付了房屋价

款，某置业公司随后交付了房

屋。

另查明，某地产公司发布

的《通知》载明，凡购买尚品燕

园项目的客户，在符合入学条

件且实际交房后，业主及子女

户籍在尚品燕园项目行政所在

地的，均可免择校费享受中海

紫御东郡区的小学、绿城百合

花园园区的中学就近入学的权

益。

2013年9月，历下区教育

局在收到涉及该案的某地产

公司递交的《关于提前报请尚

品燕园学区划分的咨询函》

后，出具关于尚品燕园所在学

区的复函，内容包括，根据区

教育局公示的历下区2015年
各小学学区范围的划分，尚品

燕园已实际入住业主适龄子

女协调至盛福小学就读。

在此情况下，章强认为某

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的违约行

为，不但造成了章强选择优质学

区房的目的落空，还使尚品燕园

小区房屋因“非优质”学区房市

场价值降低而致其受损。

案件审理过程中，某置业

公司、某地产公司辩称，《通

知》是尚品燕园项目商品房的

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之一，依

法属于要约邀请。目的只是希

望向潜在买受人发出要约的

意思表示，明显属于商品房销

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范畴。

此外，章强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章强及子女的户籍在尚

品燕园项目行政所在地，不符

合《通知》中明确的“业主及子

女户籍在尚品燕园项目行政

所 在 地 的 ，可 免 择 校 费 享

受……”的基本条件。

不仅如此，盛景小学和盛

福实验小学相比，没有任何证

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教

育资源的区别或差别。《商品

房买卖合同》中也没有关于教

育配套设施的约定，所以章强

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

律依据。

开发商：相关承诺系宣传范畴，并非要约

历下法院：相关承诺
未订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历下法院审理后认为，章强与某置

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

议主要焦点为，《通知》中对教育配套设

施的承诺，是否构成合同内容。

该案审判长董浩介绍，《通知》中虽

然载明“凡购买尚品燕园项目的客户，

在符合入学条件且实际交房后，业主及

子女户籍在尚品燕园项目行政所在地

的，均可免择校费享受中海紫御东郡区

的小学、绿城百合花园园区的中学就近

入学的权益”，但该内容并未载入商品

房买卖合同中。

涉案合同同时约定，“出卖人展示

的沙盘、模型、样板间、宣传资料及宣传

广告等仅作推广示意，不构成任何要

约，一切以本合同约定为准，本合同未

约定的以交付实体为准”，故《通知》的

上述内容不能视为合同内容。

董浩称，本案《通知》所称的学校并

不属于涉案房屋开发规划范围内。

在《通知》的有关学区房内容并未

订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况下，章强强

依据该内容主张相关违约责任，于法无

据，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历下法院

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后，章强不服，提起

上诉。日前，济南中院经审理依法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教育局关于落实尚品

燕园配套教育的通知。

尚品燕园项目外景。

市中公安首开罚单，两家房屋中介被处罚500元。 警方供图 市中公安对中介下发告知书。记者 李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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